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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當事人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以

下稱個資法）第三條所規定之權利，規範當事人申請查詢、閲覽、補充、更

正、製給複製本、停止蒐集、停止處理、停止利用、刪除個人資料之規則與

流程，並建立控制與紀錄機制，特訂定「個人資料當事人之權利聲明」以下

簡稱本聲明)，以茲遵循。 

貳、參考依據 

一、PIMS-B-002 個人資料文件管理程序書。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三、個人資料保護法 
四、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管理規範 

參、適用範圍 

當事人申請查詢、閲覽、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停止蒐集、停止處理、

停止利用、刪除個人資料之規則與流程均適用之。 

肆、權責 

各單位應設置個人資料聯絡窗口，負責辦理本聲明規定之事項。 

伍、作業說明 

一、當事人依據個資法規定可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

之： 
（一）、查詢或請求閲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二、各單位應設置個人資料聯絡窗口，負責辦理本聲明規定之事項，其辦理

程序如下： 
（一）、當事人有任何個人權利需求時，應向本校各單位提出申請。 

http://taitung.forest.gov.tw/public/Attachment/11216121316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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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各單位接獲申請時，應依規定核對當事人身分（例如請當事

人出示雙證件），並告知是否酌收必要成本費用及處理期限規定。 
（三）、受理之單位應依據「PIMS-B-002-個人資料文件管理程序書」填

具「PIMS-D-005-個人資料使用資訊服務申請表」，除受理之單位

依職權能自行辦理外，並應將當事人之請求移交個人資料保有

單位處理。 
（四）、經自行辦理之單位或個人資料保有單位主管核可後，依據本聲

明提供查詢、閲覽、製給複製本之方式及當事人請求個人資料補

充、更正、停止利用及刪除等程序辦理。 
（五）、受理之個人資料保有單位應將當事人請求之辦理情形，依其業

務類別，以書面通知業務權責單位之個人資料聯絡窗口。 
（六）、個人資料保有單位因可歸責本校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

人資料，應於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三、針對當事人個人資料保有特定目的與範圍之變更，個人資料保有單位應

依據下列程序辦理： 
（一）、應依據個資法要求，主動通知當事人並填具「個人資料特定目的

範圍變更需求同意書」，取得當事人之書面同意。 
（二）、確認原始蒐集之合法要件是否存續，未存續者應以當事人書面

同意為之。 
（三）、個人資料保有之特定目的及類別，請參考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說明辦理。 
四、個人資料保有單位針對當事人請求查詢、閲覽個人資料或製給個人資料

複製本時，應符合下列要求： 
（一）、應於 15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二）、准駁期間如有必要延長時，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且延

長之期間不得逾 15 日。 
（三）、應具備收受請求及做出准駁之控制與紀錄保留機制。 

五、個人資料保有單位針對當事人請求補充、更正、停止蒐集、停止處理、

停止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應符合下列要求： 
（一）、應於 30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http://taitung.forest.gov.tw/public/Attachment/1121612131671.doc
http://taitung.forest.gov.tw/public/Attachment/11216121316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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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駁期間如有必要延長時，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且延

長之期間不得逾 30 日。 
（三）、應具備收受請求及做出准駁之控制與紀錄保留機制。 

六、個人資料保有單位確認當事人查詢、閲覽、複製、補充、更正、停止利

用及刪除之請求為無正當理由或有個資法第十條但書及第十一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但書規定之情形時，應以書面方式將拒絕其請求之原因通知

當事人。 
七、個人資料保有單位對受理當事人請求，應確保迅速有效地處理，並作成

紀錄。 
八、個人資料之申訴控管原則 
九、由「個資管理委員會」指派秘書室擔任本校個人資料管理窗口。 
十、本校對於當事人抱怨與申訴個人資料事項之控管原則如下： 

（一）、當事人對本校處理個人資料有任何抱怨申訴時，可由下列管道

進行： 
1、向本校提出申訴時，由各單位受理人員填寫「個人資料申訴事件紀

錄單」並陳核單位主管後，轉請本校之個人資料管理窗口判定抱怨

申訴內容進行後續處理。 
2、當事人透過電話、傳真等方式申訴時，由相關受理人員填寫「個人

資料申訴事件紀錄單」並陳核單位主管後，轉請本行之個人資料管

理窗口判定抱怨申訴內容，再轉交業務權責單位進行後續處理。 
（二）、受理單位接獲個資當事人之抱怨與申訴後，應於 10 個工作日內

回應當事人本校已受理申訴之訊息。 
（三）、業務權責單位受理抱怨及申訴事件之處理流程如下： 

1、針對抱怨及申訴事件內容進行原因瞭解及處理。 
2、於合理期間內將處理結果回覆當事人，並留下回覆紀錄。 
3、將處理結果通知受理單位，於紀錄單上註明已通知受理單位。 
4、將處理紀錄及回覆內容交付個人資料管理窗口。 

（四）、個人資料管理窗口應追蹤業務權責單位處理進度，其相關記錄

應留存以備查。 
（五）、當事人對於抱怨處理不滿意，進行再申訴時，業務權責單位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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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進行瞭解原因進行回覆，並視需要召開相關會議討論因應方

案。 
（六）、每年定期清查當事人抱怨與申訴之處理進度與結果，並將結果

納入持續改善。 
十一、本校隱私權聲明程序如下： 

（一）、本校所提供之服務若含個人資料，應制定及維護隱私權聲明。 
（二）、本校相關隱私權聲明，可參考「PIMS-D-015-隱私權政策聲明或

PIMS-D-016-隱私權政策聲明（通用版）」修訂，此聲明應讓當事

人易於取得與閲讀。 
（三）、本校所辦理之活動或業務需直接從當事人取得個人資料前，本

校應以 E-mail 或書面方式提供當事人該隱私權聲明，或公告於

網站上。 

陸、相關表單 

一、PIMS-D-013 個人資料申訴事件紀錄單。 
二、PIMS-D-014 個人資料特定目的範圍變更需求同意書。 
三、PIMS-D-015 隱私權政策聲明。 
四、PIMS-D-016 隱私權政策聲明（通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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